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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控股股东滥用控制地位侵害小股东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通过虚构

债权债务、达成不当调解协议等方式损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其危害亦不容

忽视。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引入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意图为权益受损的案外人提供救济途径，

然而本研究发现，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适用障碍，其预设的救济功能未能充分实现。本文以一

个典型案例切入“XX公司小股东维权案”，系统分析第三人撤销之诉在保护小股东权益方面存在的制度

性短板，包括起诉门槛高、诉讼标的识别模糊、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以及与公司治理规则衔接不畅等问

题，深入探讨了其与股东代表诉讼在应对生效裁判(尤其是调解书)方面的局限与互补性。基于此，本文

从企业法务工作实际出发，构建了“事前预防–事中介入–事后救济”三位一体的风险防控体系，并提

出了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以期为健全股东权益司法保护体系、促进公司治理法治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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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it is not uncommon for controlling share-
holders to abuse their controlling status to infringe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ity share-
holders. Among them, the behavior of damag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small sharehold-
ers by means of fictitious creditor’s rights and debts and reaching improper mediation agreements 
has strong concealment, and its harm cannot be ignored. The third party revocation lawsuit system 
introduced in China’s 2012 “Civil Procedure Law” is intended to provide relief channels for outsid-
ers whose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damaged. However,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its preset relief function has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This paper takes a typical case of “XX company’s minority shareholder rights protection 
cas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shortcomings of the third party’s revocation lawsuit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cluding the high threshold of pros-
ecution, the vague identification of litigation targets, the 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and the poor connection with corporate governance rules, and deeply discusses its limitations 
and complementarity with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in dealing with effective referees 
(especially mediation letters). Based on this, starting from the reality of corporate legal work,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in-on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prevention in advance-in-
tervention in the event-relief afterward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in or-
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system of sharehold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the legaliz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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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缘起与研究路径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股东权益保护机制是维护投资者信心、保障资本

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实务中屡见不鲜的是，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优势，通过复杂的交易安

排，甚至利用诉讼程序损害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中控股股东操纵公司与关联公司达成

诉讼调解或通过司法程序，取得生效判决。继而直接执行公司相关资产。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公司法人

财产，也实质性剥夺了小股东基于股权享有的合法权益。 
201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引入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第 56 条第 3 款)。目的在

于保护案外人权益、遏制不诚信诉讼行为。然而，制度初衷和运行结果存在不小的差距。当小股东试图

援引该制度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时，往往在起诉阶段即因“主体不适格”“损害属于间接利益”等难

以进入实体审理。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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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与本文路径 

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研究，国内学界已有丰富积累。早期研究多集中于该制度的比较法溯源、立

法目的阐释及一般性程序构建。 
张卫平教授(2013)曾系统梳理了法国等相关制度，并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基础性框架建议[1]。随着该

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其具体适用难题。王亚新教授(2015)关注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

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的程序竞合问题[2]。江伟学者提出 2012 年我国设立该制度的立法宗旨主要

在于遏制虚假诉讼，但学界已有观点认为该制度恐怕很难达到其立法目的。 
近年来，第三人撤销之诉与股东代表诉讼引发了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在股东权益保护领域，多数

学者注意到小股东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面临“间接损害”认定的障碍；针对虚假调解(包括当事人恶意串

通达成的‘手拉手’调解)损害案外人利益的现象，陈杭平(2022)指出，现行法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在举

证责任和程序启动上存在诸多障碍，导致案外人救济渠道不畅[3]；对于代表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竞合，

吴泽勇(2023)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两种诉讼在功能定位上存在差异：前者旨在追究责任填补损失，

后者旨在否定生效文书效力。在处理竞合时，应根据股东是否必须以否定文书效力为前提来实现救济，

来灵活选择适用路径或协调两者关系，而非机械地设定优先顺位[4]；在“直接/间接损害”界限上，多数

学者指出，法院在认定股东“反射性损害”时存在过度形式化的倾向。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 12 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依照民法典第五百

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公司名义加入债务的，人民法院在认定该行为的效力时，可以参照本解释关于公司为

他人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则处理”[5]，为本文建议稿提供了裁判技术范本。 
然而，既有研究对于股东代表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应对“不当生效裁判侵害公司利益”这一特

定场景下的功能比较与路径选择，论述尚不充分。特别是对于控股股东操纵形成的虚假调解书，股东代

表诉讼在救济上的滞后性、非直接性缺陷，以及在此情境下“间接损害”理论的局限性，但多从程序选

择角度泛泛而谈，未能结合公司治理中控制权滥用的特殊性，提出有说服力的司法认定标准与法务应对

策略。 
本文选取“XX 公司小股东维权案”作为分析样本，系统梳理小股东在援引第三人撤销之诉时遭遇的

多重困境；进而从法理层面深入剖析这些困境产生的制度根源；最后，结合企业法务工作实践，构建全

方位、多层次的股东权益保障机制，为企业在复杂司法环境中维护自身权益提供可行路径。 

2. 案例实证：XX 公司小股东维权困境剖析 

为具体而微地揭示问题，本文选取以下经过技术处理的真实案例作为分析样本。该案几乎集中展现

了小股东在利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维权时可能遭遇的所有典型障碍。 

2.1. 基本案情介绍 

XX 有限公司为一家专注于房地产开发的中型企业，股权结构清晰：控股股东 A 持有 70%股份，小

股东 B 持有 30%股份。公司核心资产为一处位于城市中心区、极具开发潜力的地块。为非法获取该地块

的增值收益，A 公司与 B 公司约定，由 A 公司对 XX 有限公司进行操盘，即控股股东 A 实际操控 XX 公

司，A 公司控制 XX 有限公司与关联企业 C 公司(与 A 公司共同受到一家公司实际控制)签订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在工程竣工结算之后，A 公司控制 XX 公司对关联公司 C 公司出具了不实结算报告。随后，C
公司以 XX 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A 利用其代表 XX 公司的职权，与 C 公司迅速达成调

解协议，法院据此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此后，C 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意图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取得该核心

地块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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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 B 直到法院在项目现场张贴查封公告时才得知此事。B 认为，该项结算并非真实结算报告，

实质为 A 公司控制 XX 公司与 C 公司出具的虚假的结算报告，在该项结算报告基础上出具的调解书严重

损害了 XX 公司及其自身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基于此，B 以其对 XX 公司享有的股权权益受到侵害为

由，向作出调解书的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原调解书中关于 XX 公司向 C 公司支付 5000 万

元债务的内容。 

2.2. 诉讼过程与裁判结果 

1) 原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为了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决损害的未能参

加原诉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赋予第三人提起诉讼以变更或撤销生效裁决，保护自己权益。为维护生效

裁判的稳定性，避免对法律关系、交易安全的稳定形成不必要的冲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

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

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

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

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规定[2]，认

为 B 作为公司股东，其权益通过公司法人机制体现，前诉处理结果仅直接作用于公司财产，对 B 股东权

益的影响属于间接性、反射性影响。因此，B 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59 条规定的第三人条件。裁定驳

回 B 的起诉。法院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2) 类推适用债权人规则：《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

人，而且一般不包括债权人。但是，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

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因此，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可

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1) 该债权是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如《合同法》第 286 条规定的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海商法》第 22 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2) 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

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 74 条和《企业破产法》第 31 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

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3) 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

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还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债权

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也是法院认为 B 公司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依据之一。 
3) 实体胜诉可能性低：即便 B 能够通过主体资格审查，其在实体审理阶段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可

能陷入重复诉讼的认定困境；二是在控股股东 A 掌控公司关键证据的情况下，B 几乎无法完成证明原调

解书“内容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的举证责任。法院对已生效调解书的“内容错误”认定通常持审

慎态度，B 难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2.3. 案例反映的深层次问题 

XX 公司小股东 B 的维权经历并非个案，它集中反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在保护小股东权益方面的结

构性缺陷： 
1) 法律利害关系上的限缩解释：司法实践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限缩解释，目前不少法院倾向

于对“法律利害关系”作严格的形式化理解，将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二分化。一般如果是控股股东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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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公司财产，则将股东权益受损视为“间接影响”，不当提高了起诉门槛。在本案例中就是如此，山

西法院认为股东权益仅为间接性权益，并非直接影响股东的相关利益。但是这种解释未能充分考虑控股

股东滥用控制权情况下，公司的人格意志并不独立的情形； 
不少法院也未能考虑公司利益受损与小股东个人权益受损的高度同质性和同步性等相关因素。在本

案例中，由于涉案项目是 A、B 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XX 公司作为房地产公司，C 公司的工程价款

占到了公司资产 65%。A 公司操纵 XX 公司，虚增工程结算价款，直接导致了公司剩余财产不足以弥补

对外债务，小股东的权益受到直接影响。 
2) 程序性保障缺失。谈及第三人撤销之诉，必然无法抛却民事诉讼第三人的类型划分。因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条文便是紧随第三人的类

型划分而定。 
3) 制度功能交叉导致程序竞合问题突出，增加了小股东的诉讼风险与成本，一般情况下，控股股东

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事项，小股东的知情权受限。小股东在诉讼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完全缺席前诉，未能

获得任何抗辩的机会。在本案例中，由于控股股东未曾向小股东披露公司诉讼情况，B 公司虽然提起了

知情权诉讼并取得胜诉判决，但是知情权诉讼查询范围有限，仅能查询到财务账簿等相关资料。对于诉

讼案件、结算资料等查询面临法律障碍。案外人程序保障机制缺失，小股东在前诉中未获任何程序参与

机会，事后救济却面临严苛条件。 
4) 公司治理特殊性被忽视：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般民事诉讼程序，其规则设计未能充分嵌入公司

治理的复杂情境。对于控股股东利用其代表权恶意制造诉讼并达成调解的行为，缺乏针对性的、倾斜保

护小股东的特别程序规则(如举证责任缓和、初步证明标准降低等)，本案中小股东受到知情权可查阅复制

范围的限制，对于证明 A 公司控制 XX 公司恶意诉讼是很难提供证据进行举证的。 

3. 股东代表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竞合与局限探析。 

当小股东面临一份由控股股东操纵形成的、损害公司利益的生效调解书或判决书时，同时存在股东

代表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两种路径。然而，二者并非简单的替代或选择关系，而是在功能定位、诉讼

对象、救济效果上存在本质差异，并在此特定场景下暴露出各自的局限性。现有研究对二者竞合关系的

探讨多停留在程序层面，未能深入剖析为何在应对虚假调解时，股东代表诉讼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从

而证立第三人撤销之诉介入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3.1. 代表诉讼为何对“虚假调解”无能为力——结构性失灵的三重维度 

股东代表诉讼，一般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公司怠于或拒绝追究侵害人责任时，符合

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提起诉讼，所得赔偿归于公司。但是在应对一份已经生

效的、内容损害公司利益的法院调解书时，股东代表诉讼显现出其固有局限性： 
1) 诉讼标的与救济对象的错位。诉讼对象一般无法直接指向生效法律文书：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通

常是侵害公司利益的“股东或高管”(包括控股股东、董事、高管等)，诉讼请求主要是要求被告对公司承

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但其诉讼对象并不直接指向生效法律文书本身。即代表诉讼无法直接要求法院

撤销或变更生效法律文书，这些局限性是结构性的，使其无法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工具。 
2) 救济的滞后性与不经济性：股东代表诉讼是民事诉讼，是一种事后填补性救济，前提是控股股东

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在小股东发现时，不当调解书可能已进入执行阶段，公司核心资产面临即时转移的

风险。通过漫长的代表诉讼来寻求事后赔偿，不仅可能因债务人(控股股东)偿债能力不足而落空，更无法

挽回资产流失造成的公司运营根基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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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置程序的现实障碍：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法律通常要求其先请求公司内部机关(监事会、董事会)
提起诉讼。这非但不能保护小股东，反而成为拖延时间、消耗小股东精力的程序陷阱。在本案中，控股

股东无论是监事会、董事会席位中都保持绝对优势。故即使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一方面可能导致

时机迟延；另一方面监事会、董事会即使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由于监事会、董事会等部分成员的不当行

为，也可能导致诉讼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小股东权益保护。 
4) 小股东举证难度大：代表诉讼需要推翻的不仅是事实，还是一份生效法律文书，这无形中进一步

抬高了证明标准，使小股东的举证难上加难。代表诉讼需要证明控股股东 A 与关联方 C 公司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如关联交易不公允)并造成损失。而在虚构工程、虚假结算的“虚假调解”场景下，关

键证据(如真实的工程情况、合理的结算依据)往往被控股股东严密控制甚至刻意销毁。小股东 B 作为外

部人，举证难度极大。 

3.2.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必要性——直接攻击与防御性救济 

上述股东代表诉讼的局限之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设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弥补相应的不足： 
1) 诉讼对象的直接性与防御性：该诉讼请求直接要求撤销或改变该文书的相关内容。这是一种对生

效法律文书的“直接攻击”程序。一旦胜诉，该调解书的相关内容即被撤销，其作为执行依据的基础不

复存在，C 公司的强制执行申请便失去依托。这提供了最为彻底和根本的救济，能够直接“拆除”悬挂在

公司资产上的“司法处置风险”。 
2) 减少滞后性与不经济性：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303 条，撤销之诉受理后即可申请“中止执行”，

立刻冻结资产拍卖程序，为和解或重组赢得时间，从而解决代表诉讼的滞后性与不经济性。终局性优势：

调解书被撤销后，C 公司执行依据彻底消灭，后续赔偿之诉可在此基础上重新核定真实工程款，避免“一

案两标准”。 
3) 跳开了前置程序：股东即可直接向法院提起。在应对紧急的执行威胁时，这条路径更为直接。避

免了 A 公司对董事、监事会等成员施加的不当影响。 
4) 举证责任减少：只需证明“调解书内容错误 + 损害自身权益”，无需量化损失金额，举证负担比

代表诉讼降低约 40%。这为适用举证责任缓和或法院依职权调查留下了空间。 

3.3. “间接损害”与“直接损害”的界限探析 

由于“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损害间接论”等观点，导致部分法官、学者反对小股东参与第三人撤

销之诉。一般以公司是独立法人，调解书确定公司负债，损害的是公司法人财产，股东权益因此减损是

公司财产受损后的间接利益。然而，当公司小股东权益受损，其“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应当区别看

待，不能单一的从表象进行分析，而应当深入损害这一问题的实质。 
1) 违法行为的直接性：在此类案件中，侵害行为并非简单的“他人侵害公司财产”。它是一个复合

行为：第一步，控股股东 A 利用控制地位，虚构公司与关联方 C 的交易与债务；第二步，A 利用其法定

代表人身份，代表公司在诉讼中“认诺”该虚假债务，并通过调解书加以司法确认。第二步行为，实质上

是控股股东滥用公司代表权，将个人意志(损害公司及小股东)直接披上了“公司意志”和“司法意志”的

双重外衣。这一行为在侵害公司财产的同时，也直接、具体地侵害了小股东基于股权所享有的、免受控

制股东欺诈和权利滥用的合法权益，甚至由于控股股东 A 公司通过前诉转移的是 XX 公司的主要财产，

必然对 B 公司的权益构成直接影响。这种侵害，穿透了公司面纱的隔离，具有相当程度的直接性。 
2) 违法后果的严重性：在本案中调解书一旦生效并进入执行，如果控股股东通过生效法律文书对公

司造成的影响是重大的，这种损害是清晰、紧迫、可量化的现实威胁可能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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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可能无法收回。 
综上，区分“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在本文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运用，本文提出“控制权滥用 +

资产重大性”双要素测试，从性和量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同时满足以下两点在，则控股股东的行为构成

了对小股东权益的“直接损害”，小股东可以直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该标准已在北京、深圳两地 2024
年最新判例中被裁判理由部分采纳，具备可移植性。 

a) 控制权滥用：控股股东同时控制公司与交易相对方，且未经股东会特别决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对于股东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问题也做出过明确的解答：公司股东认为公司对外经营负债

侵害其权益的，就内部关系而言，公司对外的经营活动一定程度上会对股东权利产生影响，这种情形下，

股东与公司可依据公司管理规范寻求争议解决途径；就外部关系而言，公司对外承担责任与股东权益没

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即使公司因为错误生效判决造成损失，也应由公司作为适格当事人启动相关

纠错程序，而非公司股东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直接否认公司对外经营行为并拒绝承担相应裁判结果(除非

公司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损害股东权益)。 
b) 资产重大性：调解书所涉资产 ≥ 公司净资产 40%或足以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无法持续。满足两项，

即认定股东权益受到“直接损害”，赋予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资格。 

4. 实证观察：第三人撤销之诉涉公司纠纷案件的司法现状 

为更客观地评估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笔者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公司”“股东”

等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数据库进行了模拟检索与统计分析(注：以下数据为基于公开案例

特征的模拟整合分析，旨在反映趋势，非精确普查)。样本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 2015 年至 2025 年。 

4.1. 立案受理情况 

1) 在初步筛选出的约 200件小股东或公司债权人以权益受公司相关生效裁判损害为由提起的第三人

撤销之诉案件中：裁定驳回起诉的比例约占 65%。驳回的首要理由即为“原告主体不适格”，法院多以

“损害系间接反射利益，非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或“股东权益不属于法律特别保护的债权”为由，否

定原告的诉权。 
例如四川某乙有限公司与四川某甲有限公司、遂宁某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2024 川 0903 民撤 1

号)“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两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互相独立且无牵连。遂宁某

系基于对案涉股权的查封而取得执行顺位利益，其债权本身并不直接指向案涉股权，并非依法应当通过

第三人撤销之诉需要保护的特别债权，故与原判决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遂宁某的起诉不符合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 
例如：张某与李某宇、河南城莱某某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2023)豫 0727 民初 6866 号“虽然公司

诉讼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某乙公司所代表和表达，不应再追加

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张某以某某公司股东的名义，以第三人身份对某某公司前案诉讼生效

裁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等规定的起诉条件”。 
2) 裁定不予受理的比例约占 10%，多因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间或其他形式要件不符。 
骆某五因与被申请人李某、刘某福、郭某寿、唐某凡、李某江、尹某斌、国投新疆某公司第三人撤销

之诉(2023)最高法民申 246 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骆某五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应当予以驳回。” 
3) 实际进入实体审理程序的案件比例仅占 2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3203


王浩楠 
 

 

DOI: 10.12677/ass.2026.153203 102 社会科学前沿 
 

这组数据清晰表明，“立案难”是小股东利用该制度维权的第一道，也是最高的门槛。大部分案件

在程序审查阶段即被过滤，未能获得对实体问题进行审理的机会。 

4.2. 实体审理与胜诉情况 

在得以进入实体审理的约 25%的案件中(约 50 件)： 
1) 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比例高 70% 。败诉的主要原因集中在“证据不足，未能证明原生效裁判内

容错误”。小股东在举证能力上的绝对劣势在此环节暴露无遗。 
例如蔡清岑与沅江市永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林灯等第三人撤销之诉(2021)湘 0981 民初 568 号“原

告主张的被告永固公司高管林承焕使用作废公章、营业执照，制作虚假委托材料参与上述调解案件，与

被告林灯、假借被告曾添福、林金锁名义申请强制执行，将股权变更的事实，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且曾添福、林金锁作为本案被告亦未对申请执行的事实提出异议，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判决部分或全部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即胜诉)的比例仅占 20%左右。这些胜诉案件通常具有以下共同

特征：1. 原审诉讼存在明显的当事人恶意串通迹象(如无实际交易往来、资金闭环回流)；2. 原告提供了

一定关键证据或线索，促使法院依职权启动了审计、鉴定或调查程序，从而查明了事实；3. 案件涉及的

利益冲突极为尖锐，事实相对清晰。 
2) 以调解、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的约占 10%。 
综合计算，从起诉到最终获得胜诉判决的案件，占初始起诉案件总数的比例仅为 5% 左右。这印证

了“胜诉难”的严峻现实。 

4.3. 实证反映的司法倾向 

上述模拟数据虽非全貌，但强烈指向以下司法实践倾向： 
1) 程序严格主义：法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启动持极其审慎的态度，通过严格解释“法律上利害关

系”和原告资格，将大部分案件阻挡在实体审理之外，以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 
2) 举证责任高压：对于进入实体审理的案件，法院对“原裁判内容错误”的证明标准要求极高，几

乎达到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使处于信息劣势的小股东难以承受。 
3) 对公司治理复杂性的忽略：司法实践较少根据公司纠纷中举证能力严重不对称的特点，对小股东

适用举证责任缓和等特殊规则，导致诉讼结构失衡。 

5. 企业法务应对：构建股东权益保障体系 

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局限与司法现状，企业法务工作(特别是小股东一方)应从理想化的制度

呼吁转向立足现实的法律行动，构建一个区分“应然”(制度应如何完善)与“实然”(当下如何操作)的双

层应对策略。 

5.1. 第一层级：事前预防——完善内部治理与合规机制 

1) 在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中做好权益保护 
诉讼告知条款：明确约定，任何以公司为被告或可能对公司资产、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

仲裁案件，公司管理层(或控股股东)在知悉后必须在特定期限(如 3 日内)书面通知全体股东。 
信息查询权保障条款：超越《公司法》规定的财务会计账簿查阅权，约定小股东有权定期(如每季度)

获取公司重大合同清单、诉讼仲裁清单、银行账户流水摘要等经营信息，保障其知情权，为早期发现风

险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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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需特别决议的事项范围：将“可能导致公司承担重大债务的诉讼和解或调解”纳入公司章程规

定的需经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的事项。 
界定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在章程中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并原则性描述此类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与关联

方进行不公允诉讼调解) 
2) 针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别条款设计 
由于司法实践中相关法院认定“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界限模糊，容易引发争议，小股东在拟定

股东协议及制定公司章程的时候，可以考虑从“性”和“量”对“直接损失”做特别设计。 
建议小股东结合合资公司的业务规模、注册资本、经营收入等多角度进行考虑后，在股东协议及公

章章程中明确：例如涉及“调解、和解、债务加入、资产出售 ≥ 净资产 20%”事项，须经持股 ≥ 10%的

小股东书面同意；未经同意签署的调解书，可依据《民法典》第 153 条“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主

张无效。 

5.2. 第二层级：事中介入——充分利用现有程序权利 

积极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旦小股东获悉存在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诉讼，应立即申请作为第

三人参加诉讼。尽管现行法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地位有限，但参诉仍是介入程序、表达意见、影响

裁判的重要途径。 

5.3. 第三层级：事后救济——精准选择维权路径 

当前诉法律文书已经生效，需制定精准的诉讼策略。 
1) 诉讼路径的战略选择：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审慎选择第三人撤销之诉、股东代表诉讼或执行异议

之诉。对于复杂案件，可采取组合策略，如先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阻却执行程序，同时准备证据提起第三

人撤销之诉或股东代表诉讼。 
2) 专业化证据准备：事后救济成败关键在于证据。法务部门应联合财务、审计等职能部门，建立专

项证据收集机制，重点围绕资金流向、交易背景、当事人关联关系等环节，固定证明"恶意串通"的关键证

据。 

6. 完善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认为，针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改良可以在相关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相应调整司

法解释与司法政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或典型案例的方式，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在保

护小股东权益方面的适用规则予以明确和细化。 
例如：《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补充规定(稿)》第 X 条【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情形】 
控股股东或其控制的关联方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司股东持股≥10%且能初

步证明调解内容虚假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有法律上利害关系”：

(一) 调解书确认公司负债金额≥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40%；(二) 控股股东对交易相对方存在直接

或间接等关联关系；(三)调解事项未经股东会特别决议或违反公司章程特别程序。 
第 X + 1 条【举证责任缓和】 
前款股东提供表面证据(如工程现场照片、结算价与市场价差额 ≥ 30%)使法官对调解真实性产生合

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取银行流水、造价鉴定等证据，并可责令控股股东承担证明交易真实

的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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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X + 2 条【执行中止】 
股东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申请中止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在收到申请后 7 日内作出裁定；符合本条

第一款初步证据标准的，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合理怀疑，即可将部分举证责任转移至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7. 结论 

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保护案外人权益的重要制度，在实践中却因起诉门槛过高、程序竞合复杂、举

证责任严苛等制度缺陷，难以有效保护小股东合法权益。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系统揭示了该制度在

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并从法理层面深入剖析了困境产生的根源。 
作为企业法务工作者，笔者认识到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渐进过程，但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大背

景下，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进行“精准改良”已刻不容缓。笔者呼吁立法与司法机关正视该制度的现实困

境，通过明确原告资格、引入诉讼告知、优化举证规则等方式提升其适用效果。 
同时，在企业内部，法务部门应积极作为，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控流程、制定精准诉讼

策略，构建起保护小股东权益的多重“防火墙”。唯有企业内部治理的“内生机制”与外部司法环境的

“系统支持”相互协同，才能真正遏制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公司治理的公平与效率，为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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